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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08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18112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要约收购方案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中国

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高新”、“收购人”）根据国务院

国资委批复的收购价格、收购股份数量、收购期限等条件开展要约收购,是否能

够实现收购目标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要约收购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出具的《不实施

进一步审查通知》后方可组织实施，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在国投高新取得上述

通知后刊登。 

3、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

简要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不确定性，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018年9月7日，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

司”“神州高铁”）收到国投高新送交的《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就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有关情况作如下提示： 

一、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1、收购人名称：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 201B 

3、法定代表人：潘勇 

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南滨河路 1 号高新大厦 

5、注册资本：249,529.923486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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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0089M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成立日期：1989 年 04 月 19 日 

9、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

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二）要约收购目的 

国投高新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且不以终

止神州高铁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前，国投高新未持有神州高铁股份；

神州高铁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 

国投高新看好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神州高铁的发展潜力，拟通过本

次要约收购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届时，国投高新将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本管理能

力及控股股东国投集团资源整合能力，进一步增强神州高铁在轨道交通运营检修

维护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提高其行业地位，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提升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三）要约收购方式、股份类别及数量 

本次要约收购为国投高新向神州高铁全体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股份类

别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下限为 366,382,800 股，上限为

563,666,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3.00%到 20.00%。 

（四）要约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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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5.30 元/股。 

2、计算基础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要约收购的

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1）根据《收购办法》第三十五条：“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

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

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国投高新在本次要约收购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神州高铁股票的情形。 

（2）根据《收购办法》第三十五条：“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

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

当就该种股票前 6 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

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 6 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

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内，神州高铁股票的

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数平均值为 4.28 元/股。因此，以 5.30 元/股作为本次要约

收购的要约价格符合要约定价的法定要求。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符合《收购

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五）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0 个自然日，即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之次一交

易日起 30 个自然日。在要约收购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

要约的接受。 

在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

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投高新目前暂无在本次要约收购完

成后 12 个月内直接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亦无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继续增持公

司股份的计划。但国投高新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巩固控制权目的及/或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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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战略安排等原因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上述增持将不以终止公司上市地

位为目的。若国投高新后续拟增持公司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的部分内容，详情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的《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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